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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與業報  提舍

       

 

    當看到別人在逆境，或處於災難時，總見到一些佛徒解釋那是事主前生作的業，

今生要償還，無意中透露那是受害者應得的懲罰，應該接受，誰叫你前生作惡？可有

想過受你害的人之苦？

    縱使受害人無辜，寃枉，或受到不公義對待，亦不會受到同情。尤有甚者，當有

些在外地旅遊之士發生意外，有些佛徒竟涼薄地責怪他們只顧尋歡作樂，不好好去修

行，完全忘記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教誨。

    在他們的立場，所有受害者皆是償債，應默然接受，不應埋怨，悲傷，更不應抗

拒，坦然接受。即使事件不公義亦如此，因為那是因果。佛陀得知自己國族受敵軍入

侵，要受滅族之禍時，曾三次在路上阻止大軍進犯，佛陀當然知道那是因果，無可逃

避，何以仍要多此一舉阻止？因戰爭是不對，不公義，充滿仇恨，禍延下去。必須有

人阻止，有人提出來，樹立正義；縱使不成功，亦須豎起正義之幟，對將來，對其他

創造新的，善的種子，這是積極、轉化的作用。

    此外，逆境是必然的，任何人皆會遇到，順境及逆境在人生中間斷出現，涼薄他

人時，亦應知道同樣的逆境亦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正確的態度是同情受害者，幫

忙受害者，阻止不公義的發生，譴責人為的錯誤，當然要懺悔業障，廣作善緣，代眾

生懺悔，迴向。

    如果所有逆境、不幸皆是業報所然，那麼菩薩的受苦，為眾生布施，讓惡獸噉啖

，或是其他種種不幸，皆是償還業債，因果未免單一，簡單。實際上，因果複雜難測

，菩薩甘願代眾生受苦，更非業報所然，應受到讚嘆。而當其他人遭受逆境或不幸時

，不管是業報償債或其他原因，皆應同情安慰，施以援手。在人生幻夢中，愚痴作業

，痛苦受報是一種無奈，無人得益，只有無盡的苦痛。

    此外，不管過去曾作了些什麼，導致今天的境地，現今的反應，行為，將引發新

的業力，影響未來。因此，保持正念正知，緊守立場，不作惡，不起瞋心，是消弭惡

業的最佳方法。如果被境所轉，以個人喜惡反應，事情將會惡化，輾轉深陷，無有出

期。

    更有一種菩薩，不管曾經作了什麼業，一心為眾生受苦，一心承受所有苦行。過

去是否曾作惡業已不重要，因為只有一種反應，為眾生受苦。這是偉大的，是一種願

力的果報，菩薩道的精神，不能涼薄對待。

    因此，再遇到不幸事故，不管是否業報所然，應同情，培養大悲心。更要在能力

範圍內予以幫忙，藉此修煉，而不是被境所轉，無故做下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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